
 
 
 
 
 
 
 
 

教发〔2010〕21号 

 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院级教学督导员工作  

条例（试行） 

 

一、院级督导员的聘任条件 

1．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为人正直，秉公办事，具有实

事求是的工作作风。 

2．院级督导员主要由离退休教授、副教授或具有十年

以上教学或教学管理工作经验的在职教授、副教授担任，教

学督导员在本专业中应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，治学态度严

谨，教学效果优秀，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威望，身体健康，能

正常履行工作职责并参加有关活动。 

3．熟悉教育教学改革动态，获得过校级及以上教学类

奖励，能够独立从事教学工作的调查与研究。 



二、院级督导员的工作职责 

1．为学院（部）的教学改革提供咨询。通过听课、座

谈、访问、征询、专题评估等方式对教学过程进行监督，及

时提供信息。在制定教学计划，教材建设，课程体系、教学

内容改革，教学实践改革，教学管理以及教师教学，学风建

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2．参加新教师开课试讲工作，把好新教师上讲台的质

量关，并进行跟踪听课，促使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。每位督

导员每学期应至少帮扶 2 名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。 

3．执行日常听课和重点辅导工作；检查理论教学和实

验教学的课堂状况，并填写听课记录表上交院办留存。每学

期听课不少于 30次。 

4．参与本院（部）教学竞赛的推荐、评审工作，协助

校级督导员做好对本院（部）的教学督导工作。 

5．每学期结束前向学院（部）提交一份工作报告。 

6．完成学校和学院（部）委托的其它工作。 

三、院级督导员的聘任与任期 

1．学院（部）组织聘任，每个学院（部）3-5人；院级

督导员因病或其他原因中途提出辞职的，须报请学院（部）

同意，并增补新的成员。院级督导员不能正常履行工作职责

的，学院（部）核实后予以辞退。 

2．院级督导员的聘任工作一般在学年末进行，任期 1-2

年。 



3．院级督导员名单上报教务处备案，学校每学年给予

一定的工作补贴。 

四、附则 

本条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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